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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报送持股百分之五以

上股东核准申请暨主要股东拟增持本行股份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本行的议

案》已经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规定，本行将就持股 5%以上股东变更事项向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报送核准申请。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看好本行长期发展，其子公司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希望化工”）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行股份，增持方式为集中竞

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截至本公告日，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南方希望实业有

限公司和新希望六和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行总股份比例 4.96%。增持后，新

希望化工与其一致行动人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投资有限公司合计

持有本行总股份比例将超过 5%，相关投资将于核准后实施。 

新希望化工成立于 2006 年 9 月，注册地为成都市，主要经营范围：研究、

开发、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项目投资及提供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不

含金融、证券、期货）（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销售

PVC、肥料、包装材料、农副产品、矿产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饲料级

磷酸氢钙、机械设备、钢材、建材、金属材料、环保材料及设备、橡胶制品、塑

料制品、机电产品、建筑辅材料（不含油漆）、五金交电、轻纺织品、纺织原料、

金属材料（不含贵重金属及稀有金属）、日用小电器、纸及纸制品、预包装食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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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18 日 


